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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4 月 17 日，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根据《如皋如易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

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如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位于如皋

市丁堰镇皋南路 5号。公司主要经营报废车辆的拆解等。

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拟充分利用如皋市及周边报废汽车资

源，建设报废汽车拆解生产线，建立集回收、拆解于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大

力发展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报废机动车拆解后的产物，一部分为制冷剂、废蓄电

池等有害物质，存在潜在的环境污染；另一部分为含有钢铁、废轮胎等资源，具

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通过规范化的回收、拆解体系建设，可有效地回收再生

资源，避免环境污染。

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租赁孙爱明现有空

置厂房，建设“报废车辆拆解项目”，项目建成后具备年拆解报废车辆 20000 台

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委托南通澜毓环保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4 月 1 日通过了如皋市行政审批局的审批（皋行审

环表复[2022]29 号）。

2024 年 1 月，报废车辆拆解项目建设完成，本项目生产工艺与环评申报基

本一致，实际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各类环保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

均已正常运行，具备“三同时”验收监测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环保投资 100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及相

应公辅设施、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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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件《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进行对照分析，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对照公司实际生产情况与环评批复，我公司的性质未发生变化；

本项目的产能、生产规模与环评一致，本项目具有年拆解报废机动车能力

20000 辆的生产能力；

项目选址、厂界周围用地状况均未发生变化；危废仓库于车间二内划分，未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

卫生防护距离边界未发生变化，厂界周围用地状况未发生变化，卫生防护距

离内未新增敏感点；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无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

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厂区按“雨污分流”实施，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经油水分离

器预处理后的冲洗废水、刹车片冷却水和初期雨水一起接管至丁堰镇污水处理

厂。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放油等过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等废气；挥发的氟利昂废

气；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气；安全气囊引爆粉尘；危废仓库产生的废气。

①废油液抽取和回收产生的有机废气

本项目对油液抽取及拆油箱等有非甲烷总烃挥发的岗位进行固定操作，并在

岗位上方分别设置集气罩，收集率按 90%计，收集后的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处

理后，通过 15 米排气筒（DA001）排放，设计风机风量为 5000m3/h，去除效率

按 90%计，该工序工作时间约 1000h/a。

②氟利昂挥发废气

本项目回收拆解的报废机动车中制冷剂主要为 R134a。本项目采用专门的制

冷剂回收装置对制冷剂进行回收。在制冷剂的收集过程中，仅在连接、储存过程

中会有少量制冷剂通过管线、阀门等以无组织形式释放到环境空气中，泄漏出來

的氟利昂量非常小，对周围的环境影响也很小。

③切割废气

本项目车厢及部件拆除过程中，必要时进行切割，车身切割以等离子切割机

或剪切机为主，不使用氧割。项目切割工序年工作时间为 990h，设置集气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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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经管道引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5m 排气筒（DA002）排放，设计风机风量

为 12000m3/h，集气效率按 90%，布袋除尘器去除效率按 95%计。

拆解位于封闭车间里面的封闭式区域，在拆解过程中会有少量粉尘逸散，同

时配备移动式烟粉尘收集处理设施，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量。

④安全气囊引爆粉尘

安全气囊在拆除后，采用密闭式安全气囊引爆装置中进行电子引爆，引爆过

程会产生的气体主要是氮气。此外，气囊引爆过程会释放出的少量粉状物质是普

通的玉米淀粉或滑石粉。由于安全气囊引爆过程在基本密闭的安全气囊爆破装置

中进行，因此废气产生量很少。

⑤危废仓库产生的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危废收集至本公司危废仓库短暂贮存，贮存过

程全程不对其进行拆封、倾倒、分装、混装等操作，各类危险废物均根据其种类、

形态、挥发性特征储存在相应的包装容器内，故正常贮存情况下，无明显废气污

染物产生，当发生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密封不严实，局部破损导致跑、冒、滴、漏，

以及容器表面残留物未及时擦拭干净等特殊情况时，可能挥发产生少量废气。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等离子切割机等设备运行噪声；金属撞击和敲打声、叉

车等机动机械偶发性噪声。本项目采用低噪声设备的同时，采取减振、隔声、绿

化等降噪措施，以达到隔声、降噪效果。

4、固废

①危险废物

根据《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348-2007）要求：“报废机

动车拆解产生、废蓄电池、含多氯联苯的废电容器、废尾气净化催化剂、废油液

（包括汽油、柴油、机油、润滑剂、液压油、制动液、防冻剂、废防冻冷却液、

废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等）、废空调制冷剂等属于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的

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和处置。”

1）废蓄电池

拆解过程产生的废蓄电池主要为铅酸蓄电池，暂存于电瓶存放区专用容器

内，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2）含多氯联苯的废电容器

极少部分老旧车可能含有多氯联苯，拆解过程会产生含多氯联苯的废电容

器，暂存于危废仓库专用容器内，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

处理。

3）废尾气净化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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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机动车尾气净化器内含贵金属，废尾气净化催化剂暂存于危废仓库专用

容器内，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4）废油液

废油液包括汽油、柴油、机油、制动液、变速箱油、助力转向油、废防冻冷

却液、废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等，抽取的废油液按不同种类密封暂存于 200L 的

储油桶内，将密封好的储油桶贮存于危废仓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废空调制冷剂

废制冷剂产生于拆解预处理工序，回收后置于密闭钢瓶中，贮存于危废仓库，

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含油抹布及手套

拆解作业过程及清洁零部件表面和工作台或有油液滴漏在地面用抹布擦拭

时，会产生含有废抹布及手套，暂存于危废仓库，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7）废油液滤清器

废油液滤清器因沾染矿物油，暂存于危废仓库专用容器内，定期交由有危险

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8）废电路板等电子元器件

报废机动车有各类电子元器件，拆解过程中会产生废电路板，暂存于危废仓

库专用容器内，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9）含汞含铅部件

机动车上的温控器、传感器、和水银开关等含汞，拆解过程对含汞含铅部件

仅拆卸，不进一步拆解。含汞含铅部件暂存于危废仓库专用容器内，定期交由有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10）污水处理产生的油泥

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产生的油泥属于危险废物，在厂区内用密闭容

器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外运处置。

11）废活性炭

本项目拆解区油液挥发废气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产生的废活

性炭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锂电池

废锂电池收集后暂存于动力电池暂存区，定期交由有回收再利用能力的单位

回收利用。

2）其他不可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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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过程中经过挑选后无法再利用、回收利用价值低或难以出售的物料，如

铁屑、空调滤清器、海绵垫等，收集后交由一般固废收集单位转运处置。

3）废尿素溶液

重型卡车、客车等柴油车 SCR 系统需加尿素溶液，对尾气中的氮氧化物进行

处理。废尿素溶液收集后交由一般固废收集单位转运处置。

4）废钢铁

报废机动车主要材料为钢铁材料，报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会产生较大量的废钢

铁，主要为车身、车架、轮毂、保险杠等部件。部分废钢铁进行压打包，根据废

钢铁类型进行分类贮存，外售交由钢铁厂或其他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5）废有色金属

报废机动车很多部件为有色金属，如散热器、电缆电线等，主要为铝、铜等

有色金属，外售交由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6）废橡胶

报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橡胶，主要为轮胎橡胶、橡胶减震器、

垫圈等，外售交由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7）废塑料

机动车的保险杠、仪表盘塑料壳、灯罩、进气格栅等多为塑料材料，报废机

动车拆解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废塑料，外售交由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8）废玻璃

机动车风窗、天窗、后视镜等拆解过程中会产生废玻璃，外售交由资源回收

单位回收利用。

9）引爆后的安全气囊

引爆后的安全气囊产生量为 75t/a，委托环卫清运。

10）具有再制造条件的五大总成

报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中，大部分总成部件已损坏无利用价值，则进行精细拆

解，用抹布擦拭干净内壁沾染油液再外售，少部分车辆五大总成仍具有再利用价

值。

报废机动车车身车架基本剪切后再出售，具有再制造条件的五大总成主要为

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外售交于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进行回收再制

造。

11）金属尘

本项目切割工序金属尘收集后外售。

12）废布袋

本项目除尘装置中的废布袋收集后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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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清运。

生产车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并于专门的存放场所存放。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进行。危险固废处置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

（GB18597-2023）要求进行。本项目危废暂存区为耐腐蚀的硬化地面，采取防渗

措施，建设防渗地坪及导流沟，并已严格按照要求规范设置了危险废物信息公开

栏、贮存设施警示标志牌、危废包装识别标签、库区和库房内视频监控。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

废水中污染物符合废水中污染物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氨氮、总磷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中 B级标准。

2、废气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

有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1标准；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2标准。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均符合相应标准。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无固体废物治理设施，固体废物零排放。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

废水中污染物符合废水中污染物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氨氮、总磷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中 B级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

有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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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4041-2021）表 1标准；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2标准。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

东、南、北厂界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西

厂界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类标准；附近敏感点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

4、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零排放，未进行监测。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大气

根据监测结果，监测期间，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

解项目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1标准；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2标准。项目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可以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2、地表水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废水排放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三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 中 B 等

级标准。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项目周

边地表水环境质量可以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3、噪声

本项目东、南、北厂界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西厂界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类标准；附近敏

感点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

六、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三废”

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本项目规模、性质、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均未发

生重大变动；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未发

生变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项目建设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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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环境污染的能力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公司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行为。

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合格。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成员名单见会议签到表。

如皋如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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